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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104        证券简称：恒宝股份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06 

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存在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恒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6年 4月 23日上午 9时在

江苏省丹阳市横塘工业区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。公司已于 2016年 4月 13日以书

面形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了会议通知。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，实到董事 8人，

董事朱江声先生委托董事曹志新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并表决。会议的召开符合《公

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会议由董事长张东阳先生主持，与会董事对各项报告、议案及提案进行了审

议和表决并形成如下决议： 

一、会议以 9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《2015年度总

裁工作报告》。 

二、会议以 9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《2015年度董

事会工作报告》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岳修峰先生、王晓瑞女士、孙丽娟女士向董事会提交了《独立

董事 2015年度述职报告》，并将在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, 具体内容详

见巨潮资迅网（http//: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该工作报告需提交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三、会议以 9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《2015年年度

报告及摘要》。 

年报全文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，

年报摘要刊登在 2016年 4月 26日的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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券报》上，供投资者查阅。 

《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》需提交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四、会议以 9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《2015年度财

务决算报告》。 

2015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2,066.18 万元，较上年增长 17.40%；实现归

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7,093.42 万元，较上年增长 26.95%。 

该报告需提交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五、会议以 9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《2016年度财

务预算方案》。 

2016 年度公司力争实现营业收入 221,400 万元（不含税），净利润 40,600

万元，较 2015年分别增长 21.59%和 9.40%。 

上述财务预算、经营计划、经营目标并不代表公司对 2016年度的盈利预测，

能否实现取决于市场状况变化、经营团队的努力程度等多种因素，存在很大的不

确定性，请投资者特别注意。 

该方案需提交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六、会议以 9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《2015年度利

润分配方案》。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信会师报字[2016]第 113367 号审计报告确认，

公司 2015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70,934,191.02 元，根据《公

司法》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税后利润分配顺序规定，按 10%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

37,394,340.40 元,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347,586,941.46 元，减去 2015 年度实

施的现金分红对股东的分配 71,320,000.00 元，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

609,806,792.08元。 

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，在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可能存在因股权激励计划部

分股份注销而引起的股本变动情况，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 40,000 股，实施

利润分配的总股本基数最大不超过 713,544,000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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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：以 2015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的股权登

记日当日的总股本为基数，向全体股东实施每 10 股派现金股利 1 元（含税）分

配方案，共计分配不超过 71,354,400 元，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入下一年度。本

年度不送红股，资本公积金不转增股本。 

公司本次分配方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、公司章程利润分配的要求及公

司股东回报规划。 

该方案需提交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七、会议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续聘立

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。 

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一直担任公司发行上市及上市后的审计工作，与公司保持

了良好的合作关系。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审计工作勤勉尽责，执业质量高，信

誉好，审计人员素质高。会议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6 年度审计

机构，聘期 1 年，审计费用为 70 万元。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（详见公司指

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 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该议案需提交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八、会议以 9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15年

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》。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九、会议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会

计政策变更的议案》。 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及相关规定，不

会对本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，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。独立董事发

表了独立意见。 

《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》详见 2016年 4月 26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

息披露报纸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和网站巨潮网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十、会议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注销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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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》。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《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》详见 2016 年

4 月 26 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

海证券报》和网站巨潮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十一、会议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变更

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》。 

由于激励对象李瑞与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，其持有的尚未

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40,000 股将予以回购注销。公司股本总额将由 713,544,000

股变更为 713,504,000股。会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713,504,000 元。 

该议案需提交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十二、会议以 9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改<

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。 

《关于修订<公司章程>的公告》详见 2016年 4月 26日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

国 证 券 报 》 、 《 上 海 证 券 报 》 及 公 司 指 定 信 息 披 露 网 站 巨 潮 网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。修订后的《公司章程》和《公司章程修正案》

详见 2016 年 4 月 26 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该议案需提交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十三、会议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召开

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》。 

《关于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》内容详见 2016 年 4 月 26 日的《证

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 

恒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 O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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